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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得税两级制从二零一八/一九税务年度起实施 
  
 
2018年税务(修订)(第3号)条例已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刊宪以实施利得税两级制。 
 
该新利得税两级制，将于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或之后开始的税务年度实施，适用于法团

和非法团业务(独资或合伙业务)，具体分析如下： 
 
1. 法团  ： 首港币200万元 应评税利润 的 利 得 税 率 为 8.25%， 其 后的利润则继续

  按16.5%征税。 
 
2. 非法团业务： 首港币200万元应评税利润的利得税率为7.5%，其后的利润则继续按

  15%征税。 
 
如某实体在评税基期完结时，有一家或多家有关连实体，两级制利得税率则只适用于获

提名的其中一家有关连实体，其余的有关连实体将不适用于两级制利得税率。 
 
 
 
 


